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樓 梯 的 天 然 照 明   
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0 條  
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0 條 訂 明 ， 任 何 建 築 物 如 供 超

過 兩 個 住 戶 共 同 使 用 ， 其 樓 梯 均 須 提 供 充 足 的 天 然 照 明 。  

2 .  樓 梯 的 天 然 照 明 充 足 與 否 ， 須 視 乎 許 多 因 素 ， 包 括 窗

戶 的 尺 寸 、 數 量 和 位 置 、 玻 璃 的 種 類 ， 以 及 樓 梯 的 設 計 。 以

下 準 則 旨 在 為 設 計 樓 梯 提 供 指 引 ， 以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

規 例 》 第 4 0 條 中 有 關 天 然 照 明 的 要 求 :       

a .  應 使 用 透 明 玻 璃 ；  

b .  每 層 樓 梯 的 窗 戶 的 總 玻 璃 面 積 不 應 少 於 樓

梯 圍 封 平 面 面 積 的 十 分 之 一 ；  

c .  對 於 不 超 過 1 2 層 的 建 築 物 ， 樓 梯 窗 戶 應 面

向 一 個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( 1 )
條 就 “ 露 天 地 方 ＂ 所 界 定 的 無 上 蓋 空 間 ；  

d .  對 於 超 過 1 2 層 的 建 築 物 ， 樓 梯 窗 戶 應 面 向

一 個 無 上 蓋 並 無 圍 封 的 開 敞 空 間。該 空 間 底

部 的 寬 度 不 應 少 於 2 . 3 米 ， 垂 直 於 底 部 的 長

度 不 應 少 於 4 . 5 米（ 任 何 毗 鄰 通 道 巷 的 寬 度

可 全 部 包 括 在 內 ）； 及  

e .  交 叉 式 樓 梯 的 設 計 應 確 保 每 個 梯 段 有 充 足

及 分 布 均 勻 的 天 然 照 明。當 局 會 接 受 下 列 做

法 ， 但 其 他 做 法 也 會 獲 考 慮 :  

i .  樓 梯 平 台 末 端 牆 上 的 窗 戶 設 置 在 中

間 ， 而 其 寬 度 不 少 於 1 . 3 米 ； 及  

i i .  樓 梯 平 台 側 牆 上 或 任 何 梯 段 上 的 窗

戶 ， 寬 度 不 少 於 6 5 0 毫 米 ， 且 每 層

設 有 不 少 於 兩 扇 窗 戶 。 梯 段 之 間 的

分 隔 牆 須 盡 量 縮 短 ， 以 確 保 後 樓 梯

有 充 足 的 光 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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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設 有 後 備 緊 急 系 統 並 有 充 足 人 工 照 明 ， 可 視 為 替 代 天

然 照 明 的 可 行 辦 法 。 為 了 在 不 危 及 安 全 的 情 況 下 使 有 關 設 計

更 具 彈 性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準 備 在 符 合 下 列 條 件 下 豁 免 《 建 築

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4 0 條 中 有 關 天 然 照 明 的 規 定 :  

( i )  樓 梯 應 設 有 永 久 人 工 照 明 ， 並 在 樓 面 提 供

最 少 為 3 0 勒 克 斯 的 照 明 度 ；  

( i i )  人 工 照 明 備 有 可 自 動 啟 動 的 緊 急 照 明 系

統 。 該 緊 急 照 明 系 統 符 合 《 最 低 限 度 之 消

防 裝 置 及 設 備 守 則 》 中 的 規 定 ， 並 在 緊 急

情 況 下 ， 於 樓 面 提 供 不 少 於 2 勒 克 斯 的 水

平 照 明 度 ； 及  

( i i i )  妥 善 管 理 人 工 照 明 和 後 備 緊 急 系 統 ， 以 確

保 系 統 得 到 適 當 保 養 ， 並 有 效 運 作 。  

4 .  就 上 文 第 3 ( i i i ) 段 而 言 ， 如 入 住 建 築 物 時 ， 人 工 照 明 和

後 備 緊 急 系 統 的 維 修 工 作 由 管 理 公 司 負 責 ， 並 在 建 築 物 的 公

契 內 訂 明 系 統 的 日 常 維 修 保 養 規 定 ；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會 認 為 該 建 築 物 已 獲 妥 善 管 理 。  

 

 

 

  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鄔 滿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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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例》第40條訂明，任何建築物如供超過兩個住戶共同使用，其樓梯均須提供充足的天然照明。

